
 

產訓合作訓練 
 

 

 提供企業徵才及職前訓練 
 

 二家企業提供 15 個職缺 
 

 訓練費用由政府全額負擔 
 

 

 

請洽本分署自辦訓練科  產訓業務 

03-4855368#1609~1610 、1617  

  

廉能    專業   熱誠    前瞻    創新 



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 

產訓合作訓練 

產訓合作具體作法： 

◆ 合作意願：2家(含)以上之用人事業單位提供 15名以上就業機會予以承

諾僱用，並由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與企業合作辦理以就

業為導向的專精職業訓練。 

◆ 辦理模式：「產訓合作職前訓練」。 

◆ 課程內容：訓練課程及期程由雙方依就業技能考量訂定，專業訓練及實

務訓練以 150小時至 450小時為原則；實務訓練場地應經由

本分署評估核定後，始可辦理。 

◆ 師資聘任：為考慮課程之專業與適用性，授課師資除勞動力發展署桃竹

苗分署提供外，得遴聘學校或含合作企業之專業人員在內等

企業界專業師資擔任。 

◆ 訓練場所：訓練地點在本分署各職業訓練場或用人事業單位與本分署雙

方同意之訓練計畫配合所排定課程內容及地點，施以實務訓

練。 

◆ 招生徵才：配合企業用人及技能需求，共同訂定招募條件，並由勞動力

發展署桃竹苗分署承辦邀請合作企業成立甄選小組，本於公

開、公平原則辦理招生甄選。 

◆ 結訓僱用：受訓期間由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對學員進行考核，訓後

成績符合標準者，由合作企業予以僱用。 

◆ 訓練費用：包括鐘點費、學雜費、材料費、學員勞保費等項，由勞動力

發展署桃竹苗分署依政府相關預算科目項下編列支應，學員

訓練費用由政府全額負擔。 

 

 



◆ 服務專線：若需本項服務，請洽本分署自辦訓練科 

地址：32605 桃園市楊梅區秀才路 851號 

電話：03-4855368轉 1609~1610、1617 

傳真：03-4855973    網址：http://thmr.wda.gov.tw  

 親愛的企業雇主們，您若有意願與桃竹苗分署合作訓練技術人才，請

填寫  「企業人力需求申請表」，並請將本申請書透過 Email、傳真、或郵

寄給本分署，我們將盡速與您聯繫！ 

敬祝  商祺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桃竹苗分署自辦訓練科  敬啟 

 

http://www.tyvtc.gov.tw/

